

附件：
商务响应承诺
致                   （采购人名称）：
              （供应商名称）郑重承诺完全响应“第三篇  询价项目商务需求”规定全部内容，具体如下：
一、交货期、交货地点及验收方式
（一）交货期
在采购合同签订后2025年12月12日前内完成交货、组装。
交货地点：以采购人指定地点为准。
（三）验收方式
1.货物到达现场后，成交供应商应在收货单位人员在场情况下当面开箱，共同清点、检查外观，作出开箱记录，双方签字确认。
2.成交供应商应保证货物到达采购人指定地完好无损，如有缺漏、损坏，由供应商负责调换、补齐，由此产生的所有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未达到招标文件规定要求，且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4采购人需要制造商对成交供应商交付的产品（包括质量、配置参数等）进行确认的，制造商应予以配合，并出具书面意见。
5.产品包装材料归采购人所有。
二、报价要求
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供应商的报价为将“第二篇询价项目技术（质量）需求”的“项目一览表”明确货物的合格产品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的价格，包括但不限于：货物本身价值、包装费、装运费（含货物上车及运输费用）、货物到场的下货费用、安装调试费、培训费（包含个体上门培训的所有一切费用，包含但不限于人员差旅费、车费等）、质保期内的所有服务费（包含但不限于人员到场费、货物送修送回运输费、各种零配件费用、维修工时费等因质量问题而产生的所有一切费用）、各种应纳的税费、采购代理服务费、利润、完成合同明示或暗示的应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的一切责任、义务和风险而产生的费用等所有一切费用。
三、货款结算与支付
（一）货款结算
结算货款=成交价
（二）货款支付：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结算货款的100%。
（三）履约保证函（金）
1、履约保证函（金）
成交供应商应在结果公示期结束后，合同签订前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缴纳中标价10%的金额作为履约保证金（以转账或支票、汇票、本票或保函（保函出具担保方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可开展非融资担保类业务的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等）等非现金形式）。
注：履约保证金未按要求缴纳，视为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资格。
2、履约保证函缴纳账号：
户名：重庆市垫江县实验小学校
账号：垫江县财政局-实验小学校2501010120010007754-134122
开户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垫江支行
3、履约保证金退还方式
合约签订后退回合同金额的5%，一年后退回合同金额的5%。
四、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一）产品质量保证期
1.产品质量保证期不低于壹年。
2.产品属于国家规定“三包”范围的，其产品质量保证期不得低于“三包”规定。
3.中标供应商的产品质量保证期承诺优于国家“三包”规定的，按供应商实际承诺执行。
（二）售后服务内容
1.成交供应商在质量保证期内应当为采购人提供以下技术支持和服务：
1.1电话咨询
成交供应商应当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援助电话，解答采购人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为采购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1.2现场响应
采购人遇到使用及技术问题，电话咨询不能解决的，成交供应商应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远郊区3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确保产品正常工作；无法在24小时内解决的，应在24小时内提供备用产品，使采购人能够正常使用。
1.3技术升级
在质保期内，如果投标人的产品技术升级，投标人应及时通知采购人，如采购人有相应要求，投标人应对采购人购买的产品进行升级服务。
2.质保期外服务要求
2.1质量保证期过后，投标人应同样提供免费电话咨询服务，并应承诺提供产品上门维护服务。
2.2质量保证期过后，采购人需要继续由原投标人提供售后服务的，该投标人应以优惠价格提供售后服务。
五、培训
成交供应商须提供对设备的操作培训，使相关使用人员能够正常操作相关设备。
六、知识产权
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及服务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七、其他商务要求内容
1、成交供应商需搬出学校废弃桌凳，并安装好新桌凳，安装完成后须清理安装场地的一切遗留垃圾。
2、教师休息椅需做名字标识记号。
3、样品递交及退还方式
样品递交时间：投标人应在竞价截止时间之前递交此次投标全新课桌凳和教师办公椅成品各壹套，未在规定时间内递交样品或样品不合格将视为无效投标。
 样品退还方式：第一成交候选供应商的样品由采购人进行封存，其余投标人的样品按要求自行撤离。
4、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我方对以上承诺负全部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